
关于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2012 年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的有关规定，公司独

立董事对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结合自身经营管理特点，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公司

能按照内部控制制度的要求开展各项经营管理活动；公司设有专职的风险

控制与审计部负责公司的各项审计活动；公司会计核算规范；对外公布的

财务报表真实地反映了公司当期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情况。 

    综上所述，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符合公司内

部控制的实际情况，内部控制制度有效促进了公司的规范运作，进一步提

高了经营管理效率。 

 

 

 

 

独立董事：江平华  贺云  张长海 

                                二〇一三年三月十九日 



关于公司对外担保等情况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

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以及《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2012 年年

度报告工作的通知》的要求，公司独立董事对累计和当期对外担保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进行了认真审查，现就有关情况作

专项说明并发表独立意见： 

一、专项说明 

    （一）公司不存在任何对外担保情况； 

（二）公司 2012 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

详见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金占用

方类别 
资金占用方名称 

占用方与上

市公司的关

联关系 

上市公司核算

的会计科目 

2012 年期

初占用资

金余额 

2012 年度

占用累计

发生金额 

2012 年

度偿还累

计发生额 

2012 年

期末占用

资金余额 

占用形成原因 占用性质 

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

人及其附

属企业 

                  

                  

                  

小    计  ——   ——   ——  
                           

-    

                                 

-    

                          

-    

                            

-    
 ——   ——  

关联自然

人及其控

制的法人 

                  

                  

小    计  ——   ——   ——  
                           

-    

                                 

-    

                          

-    

                            

-    
 ——   ——  

其他关联

人及其附

属企业 

 深圳市盐田港同

运实业有限公司  

 同一关键管

理人员  
 其他应收款  

                       

4.64  
    

                         

4.64  
 物业租赁  

 非 经 营

性占用  

 盐田国际集装箱

码头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联

营公司  
 其他应收款  

                     

60.75  

                         

120.77  

                  

120.75  

                       

60.77  

 派出管理人员

薪酬  

 非 经 营

性占用  

 深圳盐田港珠江

物流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联

营公司  
 委托贷款    

                         

200.00  
  

                     

200.00  
 委托贷款  

 非 经 营

性占用  

 深圳盐田西港区

码头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联

营公司  
 其他应收款  

                   

282.16  

                         

149.56  

                  

386.72  

                       

45.00  

 派出管理人员

薪酬  

 非 经 营

性占用  

 深圳市中远盐田

港物流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合

营公司  
 其他应收款    

                           

15.05  

                      

5.21  

                         

9.84  

 派出管理人员

薪酬  

 非 经 营

性占用  

 深圳市中远盐田

港物流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合

营公司  
 长期应收款  

                

3,165.96  
  

               

3,165.96  

                            

-    

 对被投资单位

按股权投资比

例借出款，2012

年度已根据股

东会决议转为

投资  

 非 经 营

性占用  



小计  ——   ——   ——  
                

3,513.51  

                         

485.38  

               

3,678.64  

                     

320.25  
 ——   ——  

上市公司

的子公司

及其附属

企业 

 湘潭四航建设有

限公司  

 本公司之子

公司  
 长期应收款  

                

6,630.00  
    

                  

6,630.00  

 对被投资单位

按股权投资比

例借出款  

 非 经 营

性占用  

 湘潭四航建设有

限公司  

 本公司之子

公司  
 其他应收款    

                           

20.49  

                      

9.57  

                       

10.92  

 派出管理人员

薪酬  

 非 经 营

性占用  

 深圳惠盐高速公

路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子

公司  
 其他应收款    

                           

48.39  

                    

24.85  

                       

23.54  

 派出管理人员

薪酬  

 非 经 营

性占用  

小计  ——   ——   ——  
                

6,630.00  

                           

68.88  

                    

34.42  

                  

6,664.46  
 ——   ——  

总    计  ——   ——   ——  
              

10,143.51  

                         

554.26  

               

3,713.06  

                  

6,984.71  
 ——   ——  

 

二、独立意见 

（一）公司严格控制担保风险，不存在任何对外担保情况； 

（二）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占用公司资金情况；其他关

联方的资金往来属于正常的业务往来，没有损害公司的利益。与日常经营

相关的小额关联交易系公司生产经营所需，严格按市场定价；该等关联交

易不影响公司独立性，公司对关联方依赖程度低。 

 

  

 

 

 

 

独立董事：江平华  贺云  张长海 

                                二〇一三年三月十九日 

 

 




